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行政处罚服务指南

及执法流程
执法事项名称

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取数据的处罚

对骗取、冒用出入境证件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为外国人出具申请材料的处罚

对外国人拒绝查验、交验证件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办理外国人出生登记、死亡申报的处罚

未按规定办理居留证件登记事项变更的处罚

对违反外国人住宿登记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外国人、外国机构擅自进入限制区域的处罚

对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行为的处罚

对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的处罚

对伪造、变造、出售出入境证件的处罚

对违反人民币管理使用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非法排污污染环境行为的处罚

对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处罚

对妨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处罚

对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行为的处罚

对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致使被担保人逃避行政拘留处罚执行的处罚

对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集会游行示威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未经批准擅自施工、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存在治安隐患、逾期不整改的处罚

对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枪支安全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典当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旅馆业等单位和直接负责人对发生在本单位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的处罚

对违反居民身份证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流动人口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废旧金属收购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机动车修理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治安管理办法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印刷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非法制造、销售、携带和私自保存管制范围刀具的处罚

对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邮寄放射性物品的处罚

对违反旅馆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印章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道路运输放射性物品有关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再生资源回收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损坏、危及文物安全行为的处罚

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娱乐场所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破坏管道设施或者盗抢石油、天然气的处罚

对违反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处罚

对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管理秩序的处罚

对在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内开山采石、采矿、爆破、采伐林木的处罚

实施未立即冻结涉恐资产行为的处罚

对未制定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预案、措施的处罚

对实施违反规定报道、传播、发布恐怖事件信息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未经批准报道、传播反恐应对处置现场情况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拒不配合反恐工作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违反约束措施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阻碍反恐工作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事件信息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制作、传播、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物品的处罚

对实施窝藏、包庇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犯罪人员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拒绝提供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犯罪证据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帮助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行为的处罚

对教唆、引诱、欺骗吸毒行为的处罚

对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绍买卖毒品的处罚

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的处罚

对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报告出租、转让场所及设备相关信息的处罚

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行为的处罚

对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伪造申请材料骗取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处罚

对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备案）证明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向无购买许可（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处罚

对超出购买许可（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运输的处罚

对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处罚

对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销售、购买单位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备案销售情况的处罚

对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对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品化学品交易的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不如实或者不按时报告年度经销和库存情况的处罚

对与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情况不符的处罚

对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种类不当的处罚

对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处罚

对个人携带易制毒化学品不符合品种、数量规定的处罚

对经营、购买、运输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的处罚

对未在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区的显著位置设立禁毒警示标识、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的处罚

对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处罚

对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行为的处罚

对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违法信息的处罚

对未落实和破坏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要求的处罚

对制作计算机病毒的处罚

对非法制作、传播和销售计算机病毒行为的处罚

对向社会发布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的处罚

对未及时向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批准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提交病毒样本的处罚

对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未对提交的病毒样本及时进行分析、确认，并将确认结果上报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的处罚

对从事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生产、销售、出租、维修行业的单位和个人，未对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进行计算机病毒检测、清除工作，并备有检测、清除的记录的处罚

对计算机病毒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或造成危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单位的处罚

对利用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违法信息的处罚

对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管理制度行为的处罚

对擅自停止实施安全技术措施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服务的处罚

对危害网络安全或为危害网络安全行为提供帮助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违法信息管控义务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网络安全配合、支持、协助义务的处罚

对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整改、报告制度行为的处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处罚

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故或者发现重大网络安全未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处罚

运营者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不予配合的处罚

非法侵入、干扰、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处罚

对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处罚

对违反济宁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的处罚

对违反在重点管理区内违反限养规定的处罚

对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禁养犬只的处罚

对在一般管理区内未圈养或者拴养禁养犬只的处罚

对不及时申请办理养犬登记的处罚

对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养犬登记证、犬牌、电子标识、犬只狂犬病免疫接种证明的处罚

对不及时补办或补植养犬登记证、犬牌、电子标识的处罚

对不及时办理注销、变更养犬手续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申请临时养犬登记的处罚

对携带重点管理区外的犬只临时进入重点管理区超期逗留的处罚

对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罚

对携犬进入禁入场所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为犬只佩带犬牌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牵领犬只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携犬乘坐电梯或者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处罚

对虐待犬只的处罚

对遗弃犬只的处罚

对组织、参与斗犬等伤害犬只的处罚

二、受理机构
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特巡警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龙桥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西御桥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酒仙桥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鼓楼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新兖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大安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漕河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小孟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新驿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颜店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兴隆庄派出所

三、审批机构
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

四、受理条件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文件规定的情形。
五、办理时限
从立案到下达处罚决定书为60个工作日。
六、办公电话、地址、时间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胜利东路1号

联系电话：办公室（0537-3446030）、

邮政编码：272100

办公时间：8:30-12:00 14:00-18:00（夏季）
8:30-12:00 13:30-17:30（冬季）
七、执法流程图


